附件3：
考生诚信承诺书
 
本人自愿参加十堰市教师招聘考试并诚信应考，愿意在报考中自觉遵守《十堰市2011年市直学校公开招聘教师简章》（以下简称《简章》）中的有关规定。现郑重承诺：

    一、本人报名时所报应聘岗位符合《简章》规定的招聘条件，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。

二、本人面试时提供的学历（学位）证书、资格证书等有关证件及材料真实有效。

三、遵守有关本次考试的规定，保证按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考试，坚决服从考务工作人员和监考教师管理，自觉遵守考试纪律。
以上承诺本人将严格遵守，如有违反，自愿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理（取消应聘资格，三年内不得报考十堰市教师招聘考试）。
承诺人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日期：
